昌市政办发〔2021〕38号
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昌吉市
2022年冬小麦生产约束性目标的通知

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区、州、市党委、人民政府关于稳定粮食生产的工作部署，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在各乡镇2022年冬小麦种植意向的基础上，确定我市2022年冬小麦生产约束性目标7.4万亩，现将目标任务下达给你们，请做好贯彻落实。

一、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责任。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切实担负起粮食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提前谋划部署，及时将2022年度冬小麦种植约束性目标分解到乡镇、村组，落实到地块和农户，不折不扣完成今年秋季冬小麦生产目标，确保粮食绝对安全。
二、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用水。要统筹利用水资源，合理布局冬小麦种植区域，引导种植户将小麦种植在农民确权颁证地和有水资源保障的地块。及时制定出台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用水的保障政策，合理确定小麦灌溉定额，打消种粮农户用水顾虑，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大力推广冬小麦+复播青贮玉米（蔬菜）模式，保障复播用水，提高种粮效益。

三、加大惠农政策的宣贯力度。要贯彻落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中央和自治区出台的关于扶持粮食生产的惠农政策，用好奖励和补贴资金，充分调动广大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切实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耕地用途管控，逐步提高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目标作物种植比例，确保粮食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附件：昌吉市2022年冬小麦生产约束性目标任务(略)
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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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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